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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教〔2021〕59 号 

 

 

关于向市属开发区赋权 
部分市级教育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 

 

各开发区教育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市管民办学校： 

根据《合肥市开发区行政执法规定》（市政府令第 182 号）、

《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向市属开发区赋权部分市级行政权力事

项的通知》（合政〔2020〕99 号）要求和《中国（安徽）自由贸

易试验区合肥片区建设实施方案》（合政〔2021〕12 号）精神，

经分别与高新区、经开区、新站高新区管委会协商一致，市教育

局将上述开发区内 2 项市级教育事项行政审批权、民办高中阶段

学校行政管理权赋权（委托）开发区行使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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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为进一步提高开发区行政管理效能，按照“依法合规、

应放尽放、权责一致、有序承接”的原则，市教育局将“民办普

通中等专业学校、普通高中设立审批”“教师资格认定（幼儿园、

小学、初级中学）”2 项行政审批事项委托各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实

施，分别由各开发区教育主管部门承办。委托实施行政审批事项

的具体事宜由市教育局与各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分别签订委托协

议予以明确。从 2021 年 8 月 1 日起，上述 2 项教育行政审批事

项由各开发区教育主管部门正式承办，市教育局不再受理。 

二、为进一步理顺民办高中阶段学校的管理关系，切实落实

属地管理原则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

和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等规定，市教育局委托各市属开发区

管委会对辖区内民办中等职业学校、普通高中行使行政管理权，

分别由各开发区教育主管部门具体实施。涉及跨开发区管理区域

的民办学校，由学校主校区（本部）所在开发区为主行使管理权，

其他校区所在开发区协助和配合管理（开发区以外的校区仍由市

教育局直接行使行政管理权）。本次赋权开发区管理的民办高中

阶段学校包括 8 所民办中等职业学校、8 所民办普通高中，名单

见附件。委托行使行政管理权的具体事宜由市教育局与各市属开

发区管委会分别签订协议予以明确。各开发区管委会原则上从

2021年 9月 1日起代表市教育局对上述民办高中阶段学校行使行

政管理权。 

三、各开发区教育主管部门要在管委会领导和授权下，按照

权责一致原则，明确机构、充实人员，提高赋权事项的承接能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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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承接赋权事项，规范行政审批程序，落实行政管理职责，加

强事中事后监管，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。各有关民办学校要统

一思想认识，自觉接受开发区管委会及其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和

指导，切实规范办学行为，为开发区、自贸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

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。 

四、本次赋权后，市教育局将主要承担赋权事项的业务指导

职责，原则上不再直接办理协议中明确赋权的事项。未尽事宜，

按照《关于明确市县两级教育主管部门对民办高中阶段学校管理

职责的通知》（合教〔2015〕141 号）精神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．赋权市属开发区管理的市管民办中等职业学校 

名单（8 所） 

2．赋权市属开发区管理的市管民办普通高中名单 

（8 所） 

 

合肥市教育局 

2021 年 7 月 19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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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赋权市属开发区管理的市管民办 
中等职业学校名单（8所） 

 

序号 学校名称 所在开发区 

1 安徽新华学校 高新区 

2 合肥机电学校 经开区 

3 合肥城市管理学校 经开区 

4 安徽明星科技中专学校 经开区 

5 安徽明珠学校 经开区 

6 安徽兴鹏科技学校 新站高新区 

7 合肥高新科技学校 新站高新区 

8 安徽合肥当代职业学校 新站高新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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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赋权市属开发区管理的市管民办 
普通高中名单（8所） 

 
序号 学校名称 所在开发区 

1 合肥高新中加学校 高新区 

2 合肥润安公学 经开区 

3 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 经开区 

4 合肥锦绣中学 经开区 

5 
合肥皖智中学（本部） 新站高新区 

合肥皖智中学（莲花校区） 经开区 

6 合肥中汇实验学校 新站高新区 

7 合肥卓越中学 新站高新区 

8 合肥新站高新区康桥学校 新站高新区 

 

抄送：合肥高新区管委会，合肥经开区管委会，合肥新站高新区管 

委会，市民政局。 

合肥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9 日印发 


